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阳市信臣东路88号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

33

70,597,990

70,597,990

52.0544

52.054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6,613,18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股份数为989,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244%，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樊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贾娜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7,053

比例（%）

99.3187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5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7,053

比例（%）

99.3187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51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7,053

比例（%）

99.3187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51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7,053

比例（%）

99.3187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51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147,053 99.3612 444,937 0.6302 6,000 0.008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096,264

比例（%）

96.9094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2.8562

弃权

票数

36,500

比例（%）

0.234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77,765

比例（%）

92.2348

反对

票数

450,437

比例（%）

6.5141

弃权

票数

86,500

比例（%）

1.25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061,553

比例（%）

99.2401

反对

票数

449,937

比例（%）

0.6373

弃权

票数

86,500

比例（%）

0.1226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6,553

比例（%）

99.3180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500

比例（%）

0.051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463,765

6,433,265

6,377,765

6,378,265

6,433,265

比例（%）

93.4785

93.0374

92.2348

92.2420

93.0374

反对

票数

444,937

444,937

450,437

449,937

444,937

比例（%）

6.4346

6.4346

6.5141

6.5069

6.4346

弃权

票数

6,000

36,500

86,500

86,500

36,500

比例（%）

0.0869

0.5280

1.2511

1.2511

0.52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5、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河南锦冠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议案6的关联股东，对议案6回

避表决，其所持55,020,289股股份不计入议案6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河南锦冠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系议案7的关联股东，均对议案7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63,683,288股股份不计入议案7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年夫兵、后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5-028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总部二路13号汇富中心9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3

100,225,507

44.9060

注：因谭洪汝先生及其配偶谢劭庄女士与安徽洪典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3年9月22日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已生效，谭洪汝先生及谢劭庄女士合计持有的45,
487,552 股未计入本次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何全洪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裁董建刚先生；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孙伟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孙媛媛女

士出席会议；执行总裁谢志昆先生、副总裁陈杰先生、副总裁王堂新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62,307

比例（%）

99.5378

反对

票数

417,000

比例（%）

0.4161

弃权

票数

46,200

比例（%）

0.046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46,607

比例（%）

99.5222

反对

票数

428,700

比例（%）

0.4277

弃权

票数

50,200

比例（%）

0.050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47,007

比例（%）

99.5226

反对

票数

427,900

比例（%）

0.4269

弃权

票数

50,600

比例（%）

0.050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17,007

比例（%）

99.4926

反对

票数

458,700

比例（%）

0.4577

弃权

票数

49,800

比例（%）

0.049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40,607

比例（%）

99.5162

反对

票数

415,600

比例（%）

0.4147

弃权

票数

69,300

比例（%）

0.0691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23,807

比例（%）

99.4994

反对

票数

435,900

比例（%）

0.4349

弃权

票数

65,800

比例（%）

0.0657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33,307

比例（%）

99.5089

反对

票数

416,400

比例（%）

0.4155

弃权

票数

75,800

比例（%）

0.0756

8.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何全洪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71,200

比例（%）

98.2302

反对

票数

493,630

比例（%）

1.4933

弃权

票数

91,400

比例（%）

0.2765

8.02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谭栩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326,857

比例（%）

99.3419

反对

票数

497,530

比例（%）

0.5533

弃权

票数

94,200

比例（%）

0.1048

8.03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孙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32,277

比例（%）

99.4081

反对

票数

496,330

比例（%）

0.4952

弃权

票数

96,900

比例（%）

0.0967

8.04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孙媛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31,407

比例（%）

99.4072

反对

票数

496,200

比例（%）

0.4951

弃权

票数

97,900

比例（%）

0.0977

8.05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薛玉莲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29,407

比例（%）

99.4052

反对

票数

496,200

比例（%）

0.4951

弃权

票数

99,900

比例（%）

0.0997

8.06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黄卫祖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27,807

比例（%）

99.4036

反对

票数

496,500

比例（%）

0.4954

弃权

票数

101,200

比例（%）

0.1010

8.07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张冠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40,707

比例（%）

99.4165

反对

票数

484,900

比例（%）

0.4838

弃权

票数

99,900

比例（%）

0.0997

9.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9.01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陈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44,107

比例（%）

99.4199

反对

票数

486,800

比例（%）

0.4857

弃权

票数

94,600

比例（%）

0.0944

9.02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谭权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33,007

比例（%）

99.4088

反对

票数

497,900

比例（%）

0.4968

弃权

票数

94,600

比例（%）

0.0944

9.03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张子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33,707

比例（%）

99.4095

反对

票数

497,200

比例（%）

0.4961

弃权

票数

94,600

比例（%）

0.094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36,907

比例（%）

99.5125

反对

票数

440,300

比例（%）

0.4393

弃权

票数

48,300

比例（%）

0.0482

11.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49,107

比例（%）

99.5247

反对

票数

428,400

比例（%）

0.4274

弃权

票数

48,000

比例（%）

0.0479

12.议案名称：关于对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04,407

比例（%）

99.4801

反对

票数

463,300

比例（%）

0.4623

弃权

票数

57,800

比例（%）

0.0577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707,907

比例（%）

99.4836

反对

票数

462,400

比例（%）

0.4614

弃权

票数

55,200

比例（%）

0.055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9.01

9.02

9.03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一何全洪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一谭栩杰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一孙伟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一孙媛媛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一薛玉莲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一黄卫祖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一张冠鹏

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陈晨

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谭权志

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一张子凌

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授权的议案

关于对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615,570

14,532,240

14,525,540

14,524,040

14,523,170

14,521,170

14,519,570

14,532,470

14,535,870

14,524,770

14,525,470

14,628,670

14,640,870

14,596,170

14,599,670

比例（%）

96.6812

96.1300

96.0857

96.0758

96.0700

96.0568

96.0462

96.1315

96.1540

96.0806

96.0852

96.7679

96.8486

96.5529

96.5761

反对

票数

435,900

493,630

497,530

496,330

496,200

496,200

496,500

484,900

486,800

497,900

497,200

440,300

428,400

463,300

462,400

比例（%）

2.8834

3.2653

3.2911

3.2831

3.2823

3.2823

3.2843

3.2075

3.2201

3.2935

3.2889

2.9125

2.8338

3.0647

3.0587

弃权

票数

65,800

91,400

94,200

96,900

97,900

99,900

101,200

99,900

94,600

94,600

94,600

48,300

48,000

57,800

55,200

比例（%）

0.4354

0.6047

0.6232

0.6411

0.6477

0.6609

0.6695

0.6610

0.6259

0.6259

0.6259

0.3196

0.3176

0.3824

0.365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和议案13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关联股东安徽洪典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议案8.01表决时主动回避表决，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67,169,277股未计入此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关联股东谢志昆先生在议案

8.02表决时主动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306,920股未计入此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兵律师、毛娅婷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38 证券简称：华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88028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5-022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德”或“公司”）2022年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张苏来、钟书进、李会香、陈小花等31名交易对象购买其持有的深圳市
鑫金泉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金泉”）100%股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鑫金泉2021年度至2024年度业绩承诺已超额完
成，根据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协议，拟对鑫金泉管理团队进行超额业绩奖励。本次超额业绩
奖励对象包括张苏来、钟书进、李会香、陈小花、钟芹、陈朋跃，拟向上述人员支付的超额业绩
奖励金额合计为2,202,208.95元。由于张苏来、钟书进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张苏来、李
会香系夫妻关系，钟书进、陈小花系夫妻关系，钟芹、陈朋跃为钟书进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公
司本次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为2,202,208.95元。

●本次交易事项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通过，并提交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
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超额业绩奖励的背景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事项于2022年7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
于同意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张苏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54号），公司获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张苏来、钟
书进、李会香、陈小花等31名交易对象购买其持有的深圳市鑫金泉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鑫金泉”或“标的公司”）100%股权。

2022年8月22日，鑫金泉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变更（备案）通知书》及
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交易涉及购买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公司持有鑫金泉
100%股权。

2022年8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股份数量为15,089,
743股。

（二）本次超额业绩奖励的依据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重组协议和补充协议等，超额业绩奖励约定情况如下：
1、鑫金泉在业绩承诺期内超额完成承诺业绩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超额

完成的累计净利润的50%奖励给标的公司管理团队，但超额业绩奖励金额累计不得超过本次
交易的交易总价款的20%。

2、沃尔德与业绩承诺方为进一步明确业绩奖励实施限制性指标，制定了《超额业绩奖励
管理办法》，鑫金泉实施超额业绩奖励应当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1）业绩承诺期内，鑫金泉完成业绩承诺，即鑫金泉在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额大于承诺净利润数额；

（2）鑫金泉业绩承诺期内，4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超
过20,000万元；

（3）鑫金泉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净额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不超过50%。
3、具体奖励方案由鑫金泉总经理制订并经鑫金泉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须提交沃尔德审批

通过，且需符合鑫金泉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超额业绩奖励涉及的税费由被
奖励对象自行承担。超额完成利润的受奖励人员应为盈利补偿期间结束时仍在鑫金泉任职
的人员。

4、支付给鑫金泉管理团队的奖励应在2024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后30个
工作日内支付。

5、上述超额业绩奖励计入标的公司当期费用，在考核业绩承诺指标完成情况时将超额业
绩奖励费用视同非经常性损益处理。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奖励金额
1、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鑫金泉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5327号），鑫金泉 2021年度至 2024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计净利润（扣除鑫金泉 2021年发生的因 IPO
辅导产生的第三方中介费用274.65万元）合计 23,685.64万元，超过 2021年度至 2024年合计
业绩承诺数1,785.64万元，完成2021年度至2024年度合计业绩承诺的108.15%。

鑫金泉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四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累计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额高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业绩承诺方无需就本次交易对公
司进行补偿。

2、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已届满。为此，公司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鑫金泉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的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其出具了《北京沃尔德金刚石
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深圳市鑫金泉精密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5〕252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资
产评估报告》，鑫金泉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24年 12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为767,
436,200.00元；聘请和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圳市鑫金泉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期届满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天健审〔2025〕5328号）。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圳市鑫金泉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之标的
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扣除业绩承
诺期内标的企业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剔除本次交易交割日后上市公司
对鑫金泉新增投入所产生的利润或亏损等事项，减值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项目名称

标的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期末评估值

减：扣除业绩承诺期内的股东增资

加：业绩承诺期内向股东发放的现金股利

减：交割日后上市公司对鑫金泉新增投入所产生的利润或亏损

调整后标的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减：交易作价

增值额

金额

76,743.62

0.00

3,000.00

-1,424.31

81,167.93

69,500.00

11,667.93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鑫金泉100%股权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企业增资、减资、接受
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剔除本次交易交割日后上市公司对鑫金泉新增投入所产生的利润
或亏损等事项后，股东权益价值为 81,167.93万元，高于鑫金泉公司原评估价值 70,332.16万
元，高于收购交易作价69,500.00万元，承诺期届满鑫金泉公司100.00%股权未发生减值。

3、超额业绩奖励
（1）已满足超额业绩奖励触发条件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指标

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大于承诺净利润数额21,900万元

4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超过20,000万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净额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不超过50%

实际金额/比例

23,685.64〉21,900

30,940.52〉20,000

36.88%〈50%

（2）超额业绩奖励金额
根据前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超额业绩奖励的触发条件已满足。按照交易协议的约定，

鑫金泉在业绩承诺期内超额完成承诺业绩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超额完成的
累计净利润的50%奖励给标的公司管理团队，但超额业绩奖励金额累计不得超过本次交易的
交易总价款的20%。因此，鑫金泉管理团队将获得业绩奖励，奖励金额为8,928,208.95元。

（四）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超额业绩奖励对象包括张苏来、钟书进、李会香、陈小花、钟芹、陈朋跃。截至2025

年4月30日，张苏来直接持有公司5.17%股份，张苏来、李会香系夫妻关系，拟向上述二人支
付的超额业绩奖励金额合计为1,150,000元；钟书进直接持有公司6.13%股份，钟书进、陈小花
系夫妻关系，钟芹、陈朋跃为钟书进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拟向上述四人支付的超额业绩奖励
金额合计为1,052,208.95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人员为公司的关联人，本次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构成关联交
易，关联交易金额为2,202,208.95元。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实施前，除张苏来、钟书进、钟芹、陈朋跃从公司领取现金分红，同时张
苏来、钟书进、李会香、陈小花、钟芹、陈朋跃从鑫金泉领取薪酬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张苏
来、钟书进、李会香、陈小花、钟芹、陈朋跃之间不存在其他交易情况，公司不存在与上述关联
人发生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或市值1%以上的情形，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超额业绩奖励对象包括张苏来、钟书进、李会香、陈小花、钟芹、陈朋跃。截至2025

年4月30日，张苏来直接持有公司5.17%股份，张苏来、李会香系夫妻关系；钟书进直接持有
公司 6.13%股份，钟书进、陈小花系夫妻关系，钟芹、陈朋跃为钟书进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上述人员为公司的关联人。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1、张苏来，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12931197806******，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

建设路***，最近三年担任鑫金泉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5.17%股份。
2、钟书进，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40111198410******，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八卦二路***，最近三年担任鑫金泉董事、总经理，直接持有公司6.13%股份。
3、李会香，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12724198602******，住所为河南省新野县歪子镇

***，最近三年担任鑫金泉员工，与张苏来为夫妻关系。
4、陈小花，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40111198002******，住所为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

小溪镇***，最近三年担任鑫金泉经理，与钟书进为夫妻关系。
5、钟芹，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42623198609******，住所为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蜀

山镇***，最近三年担任鑫金泉经理，为钟书进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6、陈朋跃，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10326198805******，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

建设路***，最近三年担任鑫金泉研发总监，为钟书进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张苏来、钟书进、李会香、陈小花、钟芹、陈朋跃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履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相关约定，根据鑫金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及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结果制定奖励方案。各年度计提相应的超额奖励已计入当期费用，且
本次实施属于超额奖励发放，不会对公司本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四、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5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超

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实施超额业绩奖励事
项，符合公司与相关方约定，且以审计报告为依据，是合理可行的，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
未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权利、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董事
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综

上，我们同意将《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5年5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支付本次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为8,928,208.95元，奖励人员范围为鑫
金泉管理团队，其中，向关联人张苏来、钟书进、李会香、陈小花、钟芹、陈朋跃支付的超额业绩
奖励金额合计为2,202,208.95元，关联交易金额为2,202,208.95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实施超额业绩奖励
暨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5年5月15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经审核认为：本次对鑫金泉管理团队实施超额业绩奖励事项，符合
公司与相关方的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议
案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超额业绩奖励的实施。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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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嘉兴市秀洲区高照街道八字路1136号，嘉兴沃尔德金刚石工

具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

69

58,902,996

58,902,996

38.9840

38.9840

注：公司表决权数量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902,828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继锋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焕超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94,812

比例（%）

99.9861

反对

票数

6,184

比例（%）

0.0104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94,812

比例（%）

99.9861

反对

票数

6,184

比例（%）

0.0104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94,812

比例（%）

99.9861

反对

票数

6,184

比例（%）

0.0104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88,292

比例（%）

99.9750

反对

票数

12,704

比例（%）

0.0215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5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94,812

比例（%）

99.9861

反对

票数

6,184

比例（%）

0.0104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5

6、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94,812

比例（%）

99.9861

反对

票数

6,184

比例（%）

0.0104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94,812

比例（%）

99.9861

反对

票数

6,184

比例（%）

0.0104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5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32,063

比例（%）

99.8795

反对

票数

68,933

比例（%）

0.1170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05,005

3,611,525

3,611,525

3,611,525

3,548,776

比例
（%）

99.5937

99.7739

99.7739

99.7739

98.0403

反对

票数

12,704

6,184

6,184

6,184

68,933

比例（%）

0.3509

0.1708

0.1708

0.1708

1.9043

弃权

票数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比例（%）

0.0554

0.0553

0.0553

0.0553

0.05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7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6、议案8为
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4、本次会议分别听取了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振国、刘金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审

议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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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5年5月15日在嘉兴沃尔德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工作人员
将本次会议相关的资料（包括会议通知、会议议题资料等）于202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电
话等方式送达至全体监事。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何敏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鑫金泉管理团队实施超额业绩奖励事项，符合公司与相关方

的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审议及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超额业绩奖励的实施。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超额业

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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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429,360,53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57,616,318.00元。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 2,429,397,730股，2025年 1月 14日完成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 37,200股，总股本变更为 2,429,360,530股。在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
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其他情况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维持每股派发现金红利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本公司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伟华电子有限公

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本公司派发现金
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自然人股东，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元，待其持有的限
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转让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具体规则
参见第（1）点。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简称：QFII），本公司将根据《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4元。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本公司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
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54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自行缴纳
所得税，本公司对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69-22271828-8225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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